
家庭教育法施行細則修正條文 
   第一條  本細則依家庭教育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條規定訂定之 

  。 

第二條    本法第二條所定家庭教育之範圍如下： 

一、親職教育：指增進父母或監護人了解應盡職責與教養子

女或被監護人知能之教育活動及服務。 

二、子職教育：指增進子女或被監護人對父母或監護人應盡

義務與應享權益之教育活動及服務。 

三、性別教育：指增進家人有關性別生理、情感、認知與社

會知能之教育活動及服務。 

四、婚姻教育：指增進婚前與婚後關係經營之教育活動及服

務。 

五、失親教育：指增進因故未能接受父母一方或雙方教養之

未成年子女，對家人關係維繫與家庭生活管理知能之教

育活動及服務。 

六、倫理教育：指增進家族成員相互尊重與關懷之教育活動

及服務。 

七、資源管理教育：指增進個人、家庭、社會之資源運用與

管理之教育活動及服務。 

八、多元文化教育：指增進家族成員對多元文化理解及尊重

之教育活動及服務。 

九、情緒教育：指增進家人互動之情緒覺察、表達與管理之

教育活動及服務。 

十、人口教育：指增進婚姻、生育及家庭價值之教育宣導活

動。 

第三條    本法所稱志願工作人員，指由推展家庭教育機關、機構、學

校、法人及團體，依志願服務法相關規定召募、訓練及實習，並

領有志願服務證者。 

第四條    本法第七條第二項所定進用人員總數範圍，包括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進用之家庭教育中心主任及專任於該中心實際執

行本法第七條第一項各款事項之編制內人員與非編制內之聘用、



約用、僱用、調用及臨時人員總合。 

第五條    本法第九條第二項至第四項家庭教育專業研習，其內容如

下： 

一、第二條各款家庭教育之理論及實務。 

二、家庭教育法令。 

三、執行家庭教育推展工作所需具備之專業倫理。 

第六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擬訂推展家庭教育之機關、機

構、學校、法人及團體之人員及志願工作人員之進修課程或訓練

計畫，於每年度提送家庭教育諮詢委員會報告，並於年度結束二

個月前，將次一年度進修課程或訓練計畫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前項進修課程或訓練計畫涉及課程架構變更時，應報中央主

管機關核定。 

第七條    本法第十二條第二項所定家庭教育之相關資料內容，包括親

職教養與婚姻經營問題之預防教育及宣導。 

第八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依本法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在正式課程

外實施之家庭教育課程及活動，應依學生身心發展、家庭狀況、

學校人力、物力，結合社區資源為之，並於學校行事曆載明。 

第九條    各級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十三條第二項規定，鼓勵師資培育之

大學、空中大學及其他大專校院辦理家庭教育相關課程，得以獎

勵或補助方式為之。 

第十條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家庭暴力防治法、少年事件 

處理法、老人福利法、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或其他法律定有應

實施家庭處遇計畫或強制性親職教育之規定者，不適用本法第十

六條規定。 

前項規定外，社政主管機關於執行職務時認有家庭教育需求

者，應經社政主管機關人員訪視後評估決定之。 

前項有家庭教育需求者之評估基準，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

央社政主管機關訂定公告之。 

第十一條    本細則自發布日施行。 
 


